羅馬書──神的福音
題示：請把羅馬書先一次過讀完，倘若時間許可的話最好讀兩三遍。本書須從每章每句循序研讀下去，細心思想，領會其中要理如遇有難明之處，須同時參考，有關解經書籍，明白為要。
一、作者:歷代大多數的聖經學者都認同保羅是羅馬書的作者。除本書外他還寫了另外十二封的書信，即林前至腓利門，尚有部分人認為希伯來書也是他寫的（這有待求證），無論如何保羅寫的書信超過了新約聖經書信的一半。保羅是他羅馬的名字，意即‘微小’，掃羅則是他希伯來的名字，意即‘願欲’。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有純正希伯來的血統（腓三：5）；生在基利家的大數（徒二十一：39），且生來就擁有羅馬國籍（徒二十二：28）。保羅年少時，曾在有名的教法師門下，按著嚴緊的律法受教，作了法利賽人（徒二十二：3，二十六：5）；在猶太教中，比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他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加一：14）。那時他以為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徒二十六：9），所以就成了逼迫教會的激烈分子（徒八：3，九：1－2，二十二：4－5，19－20，二十六：9－11）；但正在他熱心殘害教會時，神的憐憫臨到他，使他蒙光照、悔改、得救（參徒九章，二十及二十六章）。保羅蒙恩後，曾去亞拉伯，又回大馬色放膽傳道，證明耶穌就是基督；後因猶太人想要殺他，就被弟兄們送回大數（徒九：23－30）；若干年後，巴拿巴往大數去把他帶到安提阿，與教會一同聚集（徒十一：25－26）；也就在那裡蒙聖靈選召打發而出外佈道（徒十三：1－3）。使徒行傳從十三章開始就幾乎全部記載保羅的歷史和他三次出外佈道的經過；在他第三次佈道回來，就在耶路撒冷聖殿中被捕（徒二十一：27－30），先被囚於該撒利亞，後被解至羅馬（參徒二十二至二十八章），之後行傳再沒有記載他的歷史，但從其他經文中可知他曾被釋放，再次看望各地教會（提前一：3；多一：5，三：12），後來又被囚於羅馬獄中，據說在主後68年為主殉道。
二、寫作時間/地點：約主後57年，保羅第三次出外傳道的末段。地點：希臘的哥林多城

三、背景:羅馬乃是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也是文化、軍事、政治、商業及宗教的中心，若福音能在此處傳開，必定得著多人歸主，這是保羅多年的夙愿（徒19：21）；況且羅馬教會在主恩中已慢慢長大起來（1：8，13），保羅也切切的想到羅馬去，要把他屬靈的恩賜分給那里的眾圣徒，以便与他們同得堅固和安慰(羅一10~15)。保羅當時在羅馬帝國東方几省的福音事工似乎已告一個段落，他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開辟新的福音工場(羅十五23~24)，而羅馬正位于往西班牙路線的中途，必須經過那里，若能得著在羅馬的教會支持或同工，將來在西部（士班雅）之工作必能順利推進。是時保羅已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到達哥林多境，他計划把籌募之捐項帶到耶路撒冷后，便開始完成此志。剛好那時哥林多附近堅革哩女執事非比造訪，她本要往羅馬去，保羅便乘机在該猶家（16：23），請德丟代筆（16：22），書成羅馬書。書之內容是保羅在各處傳道之綱要(注17)，如今在人未到，書先到之前，先扼要地把自己的基要信仰介紹出來，表明他的信仰、立場、心跡，藉此預防受人讒謗，也期待日后得蒙接納。
四、主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福音的中心，為普世的罪人帶來完備的救恩。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因而招致神的忿怒，並伏在神審判之下。但藉著主耶穌十字架的救贖所帶來的福音，就著個人的一面，是叫人因信祂罪得赦免、得稱為義、與神和好、得以成聖、更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最終得榮耀。這是神的福音使每個相信的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著團體的一面，神福音使信的人構成基督的身體。同過教會的生活，在地上彰顯神的慈愛；又在神的國裡同度公義、和平、喜樂的生活，以彰顯神的權能而帶進神榮耀的國度，完成神永遠的旨意和計劃。

五、特點:羅馬書不僅不是保羅最先寫的書信，也不是新約聖經中最早寫成的書信，但聖靈將它排列在各書信的首位，可見本書信的重要性。馬丁路得說：“羅馬書是新約主要的書卷”。霍士說：“羅馬書是所有神聖基要真理之中最完全又最深奧的真理”。加爾文稱本書‘打開了聖經中一切寶藏之門’。本書在保羅書信中最突出的點：首先，它引用舊約最多，約有70次，所引用的書卷涵蓋舊約的三分之一，以詩篇和以賽亞書為主，藉此證明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早所應許的，也是律法的總結；其次，它的表達最有層次，條理最清晰分明。對福音的講解最深入又全面，不論是人的光景或神的預備；福音所帶來的祝福；個人或團體在生活中該有的實踐；福音對今生的影響或對永世的意義，都有系統和詳盡的論述。
羅馬書除了進一步啟示基督和祂的福音外，它也是所有書信的總綱和根基，不論在福音的內容、信徒的經歷、教會的見證等各方面，以後的書信都是根據本書來加以發揮的，所以羅馬書可說是我們信仰的章程，值得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用心逐字逐句去研讀。 

六、重點:

(一）羅馬書從各方面以不同的角度來詳論這福音：

· 福音的源頭－－神。福音在本書中被稱為‘神的福音’，表明福音是本乎神，為著祂的旨意和人的需要所預備的。

· 福音的中心－－神的兒子。福音不是一件東西，也不單是一份恩典，而是一位人物，就是神的兒子耶穌，藉著死而復活成就了救贖的工作，為人帶來完備的救恩。祂是福音的中心，所以福音亦稱為‘神兒子的福音’（一：9）。
· 福音的對象－－普世的人。神的福音是為著世上所有的人，因為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即外邦人）都犯了罪（二：9，三：23）；都從亞當裡面承受了罪的性情和罪人的地位（五：16－19）。人不是犯了罪才成為罪人，乃因為本來是罪人所以才犯罪。罪的性情是因，罪的行為是果。因此看來人生就是站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裡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結果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五：12，六：23）。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一：16）。
· 福音的成就－－稱義、成聖、得榮。人原本是在罪惡、審判和死亡中，但神的的福音所帶來的，卻是叫人藉著主耶穌的流血得稱為義（參三：21－五：11）；又靠基督的十字架和聖靈得以成聖（參五：12－八：13）；最終更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而得進入神的榮耀（參八：14－30）。

· 福音的目的－－完成神永遠的計劃。神的福音就個人一面，使人罪得赦免、重生得救、稱義、成聖並得榮；但就團體的一面是把所有相信的人（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組成基督的身體（教會），過身體的生活，藉著身體獻上給神，得以更新而變化，各人按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相互建立，更活出真誠、熱切相愛教會團體的生活。在地上彰顯神而達到神原初造人的心意（十二章）；再有，福音為把背叛而墮落的人類帶回歸神，服在神的權柄之下，以完成神原有的定旨，代表神治理全地，建立神的國度，為此蒙救贖的人得今天在地上先同過國度實際的生活－‘不在乎喫喝，乃在乎公義、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以便治服撒但，促進神國早日實現，成就神永遠的計劃（十三至十六章）。
· 福音的顯明－－神的義。本書著重神的義，在福音上顯明出來（一：17，三：21－26），其中所論的救法是合乎神的公義，在法理上都是正的、對的，沒有可責之處，全書從不同的方面啟示神的義：

1. 第一至八章－神的義藉福音得以顯明

2. 第九至十一章－神的義從選民的計劃得以辯明

3. 第十二至十六章－神的義在信徒的生活得以實踐

· 福音的保證－－神的愛。羅馬書一至八章詳論福音豐富的內容，其結束是對神的愛的偉大宣告：“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無論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八：35－39），這說出神的愛是福音的保證。福音不僅建立在神的義上，也連於祂不能隔絕的愛，所以是穩妥的，這福音所帶給我們一切的福份是不能更改的，我們現今所得的地位和將來的盼望也是不會失去的。

· 福音的回應－－相信、求告。神的福音雖是這樣的完備，但神要求人的回應卻只是簡單的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16），義人必因信得生命而活著（一：17原文），人稱義是因著信，不是因遵行律法，所以人沒有任何可誇之處（三：20－31）；同時也藉著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十：9－10，13）。
(二）羅馬書有兩組強烈的對比，一組是在基督裡對在亞當裡；另一組是在聖靈裡對在肉體裡。福音是把我們從亞當裡救到基督裡；從肉體裡救到聖靈裡。在基督裡不再被定罪、被釋放而脫離罪和死亡的律（八：1－2）；活在聖靈裡是生命、平安，活在肉體裡是死亡。
(三）請留意六、七、八章告訴我們，基督徒面對的三個死亡： (1) 第六章向罪死……向神活(第11節) (2) 第七章向律法死……許配給基督(七:4節) (3) 第八章向肉體死……隨從聖靈(第13節) 。
七、鑰字/鑰節

鑰字：（1）福音（一：1等12次） （2）信（一：16等55次） （3）義（一：17等61次）

鑰節：（1）一：1－3 上 （2）一：16－17 (3) 八30
八、鑰義/分段:本書的中心信息是「神的福音」。本書共十六章，根據第十六章廿五、廿六節「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并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原文照)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万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總結語中的三個『照』字(According  to)，可分為三大段如下：
一、一至八章說明神福音的內容。首先由神宣布全人類的罪，使人無可推諉，接著指明一條逃避死刑的路，因信入耶穌基督得以稱義(算為無罪)，因獻上自己得以成圣，最后因身體變化被提而得榮耀。

二、九至十一章說明神福音的計划。首先神憑祂的主權揀選以色列人，又因以色列人的過失，使救恩臨到外邦人，最后又藉著外邦人激動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藉此顯明神那丰富難尋的智慧。
三、十二至十六章說明神福音的果效。神藉著祂的話說明信徒蒙恩后所該有的光景，就是披戴基督，為著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將基督彰顯在教會或社會中，使榮耀因耶穌基督歸与獨一全智的神。
